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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千兴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我局受理陈琴、孙燕2人投诉你单位未及时签订劳

动合同；未依法办理2015年1月16日至2015年2月28
日期间社会保险登记；未支付经济补偿金一案，经调查
取证，情况属实。我局于2015年8月11日依法对你单
位做出了《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江人社监
令字【2015】19号)，责令于2015年8月18日前改正。由
于你单位逾期未整改，你单位行为已违反了《劳动保障
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三）项之规定。依照《劳动保障
监察条例》第十八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三）项之规
定，本局对你单位做出以下行政处罚：处以罚款伍仟元
（￥5000）。因无法直接送达你单位，特此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江人社监罚
字〔2015〕014号）和《缴纳罚款通知书》。杭州千兴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应当自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到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市所属网点缴纳罚款（本局机构
代码0035052003）。

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
单位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或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接
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江干区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诉讼期间，本行政处罚决定不
停止执行。当事人逾期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未提起行
政诉讼），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局有权采取
下列措施：1、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
分之三加处罚款；2、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杭州市江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1月19日

送达公告

杭州千兴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你单位因未给员工陈琴、孙燕签订劳动合同、未支

付经济补偿金、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手续一案，本机关
已于2015年12月27日作出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
定书（江人社监处字【2015】003号）。该行政处理内容
如下：1、陈琴于2015 年1月16日至2015 年6月9日在
你单位工作，未签订劳动合同，月工资3000元；2、孙燕
于2015年1月16日至2015年6月20日在你单位工作，
未签订劳动合同，月工资 3000 元；3、你单位分别于
2015年6月9日、2015年6月20日与陈琴、孙燕解除劳
动合同未支付经济补偿金。4、未给员工陈琴、孙燕办
理 2015 年 1 月 16 日至 2015 年 2 月 28 日期间社会保险
登记。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
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
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四十七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之规
定。本行政机关给予下列处理，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七日内支付1、陈琴(2014年2月16日—2015年6月9日)
双倍工资11344.8元、经济补偿金1407.2元、办理(2015
年1月16日至2015月2月28日)社会保险登记；2、孙燕
(2015年2月16日—2015年6月20月)双倍工资12551.7
元、济补偿金 1444.2 元、办理(2015 年 1 月 16 日至 2015
月2月28日)社会保险登记。因无法直接送达你，特此
公告送达。

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
单位如对本行政处理决定不服，在接到本处理决定之
日起六十日内，可以向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或江干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本处
理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诉讼期间，本行政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逾期未
申请行政复议（或未提起行政诉讼），也不履行本行政
处理决定的，我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杭州市江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5年1月19日

送达公告

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宁分公司、中太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委依法受理申请人王聪明与你单
位二倍工资争议一案(海劳仲案字[2015]第475号)，现向
你公告送达申请书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开庭通知书等。限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委应诉，逾期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的10
日内为答辩期。本委定于2016年03月02日下午14时
在海宁市社会矛盾联合调解中心仲裁庭（地址：浙江省
海宁市海洲街道文苑路50号）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
加庭审活动，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宁分公司、中太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委依法受理申请人沈国芬与你单
位二倍工资争议一案(海劳仲案字[2015]第476号)，现向
你公告送达申请书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开庭通知书等。限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委应诉，逾期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的10
日内为答辩期。本委定于2016年03月03日下午14时
在海宁市社会矛盾联合调解中心仲裁庭（地址：浙江省
海宁市海洲街道文苑路50号）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
加庭审活动，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宁分公司、中太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委依法受理申请人罗德勇与你单位
二倍工资争议一案(海劳仲案字[2015]第477号)，现向你公
告送达申请书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
庭组成人员及开庭通知书等。限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本委应诉，逾期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为答辩
期。本委定于2016年03月02日上午9时在海宁市社会矛
盾联合调解中心仲裁庭（地址：浙江省海宁市海洲街道文苑
路50号）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活动，否则本委将
依法缺席裁决。 海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温州佐美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邵向阳）：本委
已受理刘少珍诉你单位社会保险、经济补偿金、劳动报
酬的仲裁申请，案号为温龙劳仲案字[2015]第296号，因
无法联系你单位，现以公告形式向你单位依法送达应诉
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七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6年
2月25日上午9时在温州市龙湾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地址：龙湾区永中街道高新大道166号龙湾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一楼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
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温州市龙湾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1月19日

仲
裁
公
告

温州精责阀门有限公司:
经查，你单位无故拖欠程春起 2015 年 3 月至

2015年5月共计6000元的工资，你单位的行为已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一款、

《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
款之规定，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
一条第（一）项、《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第
（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
理:支付职工程春起 6000 元工资，并加付赔偿金
3000元（按应付金额50%的标准计算）。你应在收
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

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公告送达《行政
处理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理字〔2015〕36 号）。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行政处理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
日起六十日内向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
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温州市龙
湾区人民法院起诉，但不得自行停止执行本行政
处理决定。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1月19日

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公告

石旭华（温州市龙湾海滨旭隆鞋面加工场业主）:
经查，你(单位)无故拖欠张仁玉、唐小平等18名

职工2015年7月至2015年10月共计120388元的工
资，你(单位)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第五十条第一款、《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
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现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劳动保障监察
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单
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理:支付张仁玉、唐小平等18名职
工 2015 年 7 月至 2015 年 10 月共计 120388 元的工
资，并加付赔偿金60194元（按应付金额50%的标准

计算）。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公告送达
《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温龙人社监理先告字〔2015〕
56 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
你可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温州市龙湾区高新大道
166号，联系电话：0577-86922811）提出陈述或申辩，
逾期未提出陈述和申辩，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
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1月19日

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法院公告
2016年1月19日

想查公告电话一直占
线？亲，你还在用电话查询
公告刊登，联系发票、样报、
退费吗？

你OUT啦！
赶紧扫一扫左边的二维

码，动动手指，一切轻松搞
定！加微信，加效率，来吧！

（2015）杭上民初字第2335号
陈德会：原告杭州铭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陈

德会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原告起诉要
求：1、被告向与原告支付拖欠的物业服务费12366.6元，
并支付滞纳金5639.17元（以12366.6元为基数，按日千
分之三自2015年6月1日起暂计至2015年10月31日，继
续计至判决确认的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法商字第1127号

任勇、严冰冰、陈晓波：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下午14时45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094号

朱桢杰：本院受理夏克平诉你退伙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657号

上海胜梵实业有限公司、樊惠君：本院受理杭州午
留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通知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下
午14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法商字第2754号

余勇军：本院受理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上城分公司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4059号

宋跟：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龙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
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支付物
管费、水费、能耗费及违约金。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4112号

叶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通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诉
你方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14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8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2346号

齐荣辉、叶晓妮：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行诉你方及杭州瑞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2346号民事判决
书。一、叶晓妮、齐荣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行借款本金
482811.35元，支付利息、罚息、复利6735.75元（利息、罚
息、复利暂计至2015年5月21日，2015年5月22日起至借
款实际付清之日止的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的约定及人民银
行相关规定另行计付）。二、杭州瑞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对齐荣辉、叶晓妮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行有权以齐荣辉、叶晓
妮抵押的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仓前瑞城花园典晶轩8幢1单
元203室房屋优先受偿上述债务。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2868号

蔡学武：本院受理原告任义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
字第2868号民事判决书。蔡学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归还任义标借款本金60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628号

徐中原、吴浪燕：本院受理原告胡国忠诉你方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14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8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971号

葛彩芬、袁学财：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凯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诉你方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偿
还垫付款并支付违约金。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5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145号

蓝小连、张逢交：本院受理原告高一凡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267号

林国义、倪雄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新三圆实业有
限公司诉被告林国义、倪雄伟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7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810号

黄华德：本院受理原告陈长年、方贤文诉你及葛雪
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两被告支付款项、
承当诉讼费。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622-2号

何赛艳、岳丽松、娄崇兴：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何赛艳、岳丽松、娄崇兴、李
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字第1622
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民
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民初字第2508号

杭州松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杭州中海宏鲲房地产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何邦盖诉你们建设工程分包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下午2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民初字第2303号

苏州建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自
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你方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
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及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民初字第2384号

杭州梵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宗光旭
诉你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起
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069号

方柏娟、王益民、章炳荣、张桂芳、临安市益民五金
装饰有限公司、临安市锦鑫紧固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次日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笕商初
字第351号

杭州道民诗工具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临安永山工具有
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诉讼须知、举证

通知书、风险提示、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原告提交
的证据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下午13：45（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笕桥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070号

方柏娟、王益民、章炳荣、张桂芳、临安市益民五金
装饰有限公司、临安市锦鑫紧固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
日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755号

何建军、章柳青：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何建军、章柳青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杭江商初字第7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639号

石永良、陈琴亚、杭州登轮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石永
良、陈琴亚、杭州登轮工贸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江
商初字第16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860号

沈鸿雁：本院受理原告宣维新诉被告沈鸿雁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杭江商初字第18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456号
余小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成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诉被告余小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183号

蒋金满、蒋春玉、永康市宝佳装饰木门有限公司、永
康市合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蒋金满、蒋春玉、
永康市宝佳装饰木门有限公司、永康市合丰非融资性担
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773号

江光顺：本院受理原告徐伟东诉被告光江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民初字第2082号

王桢皓：本院受理原告薛旭光诉你健康权、身体权
纠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
传票等法律文书。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
被告赔偿损失6299元；2、判令被告支付逾期利息377.9
元（暂从2014年5月5日起计算至2015年5月4日，之后
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3、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4月19日上午9时在
本院第六法庭开庭。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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